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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品代管、鉴定、养护、修复及咨询制度

藏品是国家宝贵的科学、文化财富，是博物馆业务活动

的物质基础。为了准确鉴别藏品的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，

加强藏品的保护管理，充分发挥藏品作用，三水博物馆将为

市民提供藏品代管、鉴定、养护、修复及咨询等服务。根据

国家法律法规及文物管理办法相关规定，制定以下制度。

一、藏品代管服务

博物馆根据展示需要，征得收藏者同意，可签署代管协

议，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收藏者必须保证代管藏品

来源的合法性。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博物馆享有藏品的展示

及研究权利。藏品由博物馆代管后,博物馆有责任做好文物

的安全及日常养护工作，如在展示过程中对藏品造成损坏，

由博物馆承担责任。

二、藏品鉴定服务

收藏者如需对收藏品进行鉴定，可向博物馆提出要求，

博物馆工作人员收到申请后根据文物类别安排合适的专家

代为鉴定，超出能力范围的将推荐到广东省文物鉴定站进行

鉴定。

三、藏品养护制度

博物馆对代管藏品定期检查、养护。博物馆藏品种类较

多，按质地来区分，主要可分为陶瓷类、玉石类、金属类、

竹木牙雕器、书画类、丝质绢本几类。其中陶瓷类、玉石类

的保存相对较易，每年进行一次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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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木牙雕器、书画类、丝质绢本对保存环境要求较高，保存

不善极易出现问题，因此需要定期养护；对于书画类、丝质

绢本类藏品至少每个季度进行一次抽检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

每半年进行一次养护。

四、藏品修复制度

博物馆代管藏品的修复须与收藏者协商，同时经馆领导

同意后，委托具有对应修复资质的专业人员实施修复。

五、免费咨询服务

博物馆为社会组织或个人提供免费资料查询和藏品咨

询服务。群众可通过现场、电话、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咨询

需求，我馆根据咨询内容，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及时回复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解释权归三水区博物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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